关于《北京市西城区疫情防控期间电影放映单位及演出场所经营单位补贴工作方案》的起草说明
一．方案起草背景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继续加大中小微企业帮扶力度加快困难企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2〕14号）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京政发〔2022〕23号），根据相关工作要求，西城区加强对受疫情影响突出的文化演出行业的帮扶，辖区内文化演出行业受2022年北京市新冠疫情影响突出，在对辖区内电影放映单位和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情况、损失情况及存在困难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区委宣传部与区文化和旅游局决定对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两类场所进行补贴，并根据其经营规模、经营成本、停业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补贴方式，科学测算补贴标准。

二．方案起草过程
经区领导多次调度并征求区发改委、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审计局等单位意见后，区委宣传部与区文化和旅游局初步确定补贴工作《方案》。拟以区文化和旅游局名义，将《方案》向社会公布，具体工作由区委宣传部和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组织实施，全力支持各电影院、各剧场复工复产，着力稳定市场主体，在普惠支持的基础上为辖区内经营电影院和演出场所的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减少损失，提振信心。
补贴方案的原则

本方案分级分类，按照经营主体的实际情况，给予停业补贴、房租补贴或复工复产运营补贴，以此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降低运营成本;重视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加大纾困力度，助力企业发展，待市场回暖之后，鼓励电影放映单位和演出场所积极反哺社区文化建设，举办惠民活动，回馈社会。
